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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8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 0 9 2 0 0 4 5 4 9 1 號 

茲公布「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實施

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與附件「避免所得稅雙重課

稅及防杜逃稅條款」，自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12 日生效。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註： 附「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實施避免

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與附件「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

防杜逃稅條款」內容見本號公報第 2頁後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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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實施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 

（中譯本） 

 

本協定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條款（如附件）適用於臺北財政部主

管稅法所適用之領域及捷克共和國財政部為租稅中央主管機關所屬之領域。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應以書面通知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前述協定條款

制定成為捷克國家法令及預定實施日期。 

 

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應以書面回復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前述協定條款

在臺北財政部主管稅法所適用領域之適用，確認其預定實施日期與捷克經濟

文化辦事處書面通知所載日期一致。 

 

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應以書面相互通知對方，

任何可能造成前述協定條款中止或終止之法律或政策修訂。 

 

為此，雙方代表業經合法授權，爰於本協定簽署，以昭信守。 

 

本協定以英文繕製兩份，西元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於布拉格簽署。 

 

 

 

 

 

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汪忠一 

代表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易禮哲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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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條款 

（以下簡稱本協定條款） 

第一條 適用之人 

本協定條款適用於具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稱一方或雙方領域居

住者身分之人。 

第二條 適用之租稅 

一、本協定條款所適用之現行租稅，尤指： 

(一)在捷克共和國財政部為租稅中央主管機關所屬之領域，指： 

1.個人所得稅。 

2.法人所得稅。 

(二)在臺北財政部主管之稅法所適用之領域，指： 

1.營利事業所得稅。 

2.個人綜合所得稅。 

3.所得基本稅額。 

二、本協定條款亦適用於西元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後新開徵或替代現

行租稅，其與現行租稅相同或實質類似之任何租稅。一方領域之主管機

關對於適用於該領域稅法之重大修訂，應通知他方領域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一般定義 

一、除上下文另有規定外，本協定條款稱： 

(一)「一方領域」及「他方領域」，視上下文指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所稱領域。 

(二)「人」，包括個人、公司及其他任何人之集合體。 

(三)「公司」，指法人或依稅法規定視同法人之任何實體。 

(四)「一方領域之企業」及「他方領域之企業」，分別指由一方領域之居

住者所經營之企業及他方領域之居住者所經營之企業。 

(五)「國民」： 

1.依一方領域法律認定為該領域國民之任何個人。 

2.依一方領域適用法律規定取得其身分之任何法人、合夥組織或社團。 

(六)「國際運輸」，指一方領域之企業以船舶或航空器所經營之運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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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船舶或航空器僅於他方領域境內經營者，不在此限。 

(七)「主管機關」： 

1. 在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領域，指財政部部長或其授權之代表。 

2. 在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領域，指財政部部長或其授權之代表。 

二、本協定條款於一方領域適用時，未於本協定條款界定之任何名詞，除上

下文另有規定外，依本協定條款適用租稅當時之法律規定辦理，該領域

稅法之規定應優先於該領域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四條 居住者 

一、本協定條款稱「一方領域之居住者」，指依該領域法律規定，因住所、

居所、實際管理處所、設立登記地或其他類似標準而負有納稅義務之人

，包括該領域暨其所屬任何行政區或地方機關。 

二、僅因有源自一方領域之所得而負該領域納稅義務之人，非為本協定條款

所稱一方領域之居住者。但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領域之居住者個人

依據其所得稅法規定僅就源自該領域之所得課稅者，不適用本項規定。 

三、個人依前二項規定，如同為雙方領域之居住者，其身分決定如下： 

(一)於一方領域內有永久住所，視其為該領域之居住者；如於雙方領域內

均有永久住所，視其為與其個人及經濟利益較為密切之領域之居住者

（主要利益中心）。 

(二)如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領域不能確定，或於雙方領域內均無永久住所

，視其為有經常居所之領域之居住者。 

(三)如於雙方領域內均有或均無經常居所，雙方領域之主管機關應相互協

議解決之。 

四、個人以外之人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如同為雙方領域之居住者，雙方

領域主管機關應考量其實際管理處所、設立登記或成立地及任何其他相

關因素，透過相互協議，致力決定基於本協定條款目的該人應視為居住

者所屬之領域。如雙方未能達成協議，除雙方領域主管機關同意之範圍

及方式外，該人不得享有本協定條款所規定之任何減稅或免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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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常設機構 

一、本協定條款稱「常設機構」，指企業從事全部或部分營業之固定營業場

所。 

二、「常設機構」包括： 

(一)管理處。 

(二)分支機構。 

(三)辦事處。 

(四)工廠。 

(五)工作場所。 

(六)礦場、油井或氣井、採石場或任何其他天然資源開採場所。 

三、「常設機構」亦包括： 

(一)建築工地、營建、裝配或安裝工程或相關監督活動持續超過十二個月

者。 

(二)一方領域企業透過其員工或其他僱用之人員提供服務，在他方領域從

事該等性質活動之期間，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持續或合計超過九個

月者。 

四、前三項之「常設機構」，不包括下列各款，但以該等活動或第六款固定

營業場所之整體活動具有準備或輔助性質者為限： 

(一)專為儲存、展示或運送屬於該企業之貨物或商品目的而使用設備。 

(二)專為儲存、展示或運送目的而儲備屬於該企業之貨物或商品。 

(三)專為供其他企業加工目的而儲備屬於該企業之貨物或商品。 

(四)專為該企業採購貨物或商品或蒐集資訊目的所設置之固定營業場所。 

(五)專為該企業從事其他活動目的所設置之固定營業場所。 

(六)專為從事前五款任一組合之活動所設置之固定營業場所。 

五、當一人（除第六項所稱具有獨立身分之代理人外）代表他方領域之企業

，有權並經常於一方領域內以該企業名義簽訂契約，其為該企業所從事

之任何活動，視該企業於該一方領域有常設機構，不受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之限制。但該人經由固定營業場所僅從事前項之活動，依該項規定

，該固定營業場所不視為常設機構。 

六、企業僅透過經紀人、一般佣金代理商或其他具有獨立身分之代理人，以

其通常之營業方式，於一方領域內從事營業者，不得視該企業於該領域

有常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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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方領域之居住者公司，控制或受控於他方領域之居住者公司或於他方

領域內從事營業之公司（不論其是否透過常設機構或其他方式），均不

得就此事實認定任一公司為另一公司之常設機構。 

第六條 不動產所得 

一、一方領域之居住者取得位於他方領域內之不動產所產生之所得（包括農

業或林業所得），他方領域得予課稅。 

二、稱「不動產」，應具有財產所在地領域法律規定之含義，在任何情況下

皆應包括附著於不動產之財產、供農林業使用之牲畜及設備、適用與地

產有關一般法律規定之權利、不動產收益權，及有權取得因開採或有權

開採礦產、水資源與其他天然資源所給付變動或固定報酬之權利。船舶

及航空器不視為不動產。 

三、直接使用、出租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不動產所取得之所得，應適用第

一項規定。 

四、由企業之不動產及供執行業務使用之不動產所產生之所得，亦適用第一

項及第三項規定。 

第七條 營業利潤 

一、一方領域之企業，除經由其於他方領域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外，其利

潤僅由該一方領域課稅。該企業如經由其於他方領域內之常設機構從事

營業，他方領域得就該企業之利潤課稅，但以歸屬於該常設機構之利潤

為限。 

二、除第三項規定外，一方領域之企業經由其於他方領域內之常設機構從事

營業，各領域歸屬該常設機構之利潤，應與該常設機構為一區隔及分離

之企業，於相同或類似條件下從事相同或類似活動，並以完全獨立之方

式與該常設機構所屬企業從事交易時，所應獲得之利潤相同。 

三、計算常設機構之利潤時，應准予減除該常設機構為營業目的而發生之費

用，包括行政及一般管理費用，不論該費用係於常設機構所在地領域或

他處發生。   

四、一方領域慣例依企業全部利潤按比例分配予各部門利潤之原則，計算應

歸屬於常設機構之利潤者，不得依第二項規定排除該一方領域之分配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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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但採用該分配方法所獲致之結果，應與本條所定之原則相符。 

五、常設機構僅為該企業採購貨物或商品，不得對該常設機構歸屬利潤。 

六、前五項有關常設機構利潤之歸屬，除有正當且充分理由者外，每年應採

用相同方法決定之。 

七、利潤中如包含本協定條款其他條文規定之所得項目，各該條文之規定，

應不受本條規定之影響。 

第八條 海空運輸 

一、一方領域之企業以船舶或航空器經營國際運輸業務之利潤，僅由該一方

領域課稅。 

二、本條稱以船舶或航空器經營國際運輸業務之利潤，包括下列項目，不受

第十二條規定之限制，但以該出租或該使用、維護或出租係與以船舶或

航空器經營國際運輸業務有附帶關係者為限： 

(一)以計時、計程或光船方式出租船舶或航空器之利潤。 

(二)使用、維護或出租用於運送貨物或商品之貨櫃（包括貨櫃運輸之拖車

及相關設備）之利潤。 

三、參與聯營、合資企業或國際營運機構之利潤，亦適用第一項規定。但以

歸屬於參與聯合營運之比例所取得之利潤為限。 

第九條 關係企業 

兩企業間有下列情事之一，於其商業或財務關係上所訂定之條件，異於雙方

為獨立企業所為，其任何應歸屬其中一企業之利潤因該等條件而未歸屬於該

企業者，得計入該企業之利潤，並予以課稅： 

(一)一方領域之企業直接或間接參與他方領域企業之管理、控制或資本。 

(二)相同之人直接或間接參與一方領域之企業及他方領域企業之管理、控

制或資本。 

第十條 股利 

一、一方領域之居住者公司給付他方領域之居住者之股利，他方領域得予課

稅。 

二、前項給付股利之公司如係一方領域之居住者，該領域亦得依其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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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股利課稅。但股利之受益所有人如為他方領域之居住者，其課徵

之稅額不得超過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本項規定不影響對該公司用以發放股利之利潤所課徵之租稅。 

三、本條稱「股利」，指自股份或其他非屬債權而得參與利潤分配之權利所

取得之所得，及其他依給付股利之公司居住地領域法律規定，與股份所

得課徵相同租稅之所得。 

四、股利受益所有人如為一方領域之居住者，於給付股利公司為居住者之他

方領域內，經由其於他方領域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或於該領域內之固

定處所執行業務，且與股利有關之股份持有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有

實際關聯時，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而視情況適用第七條或第十

四條規定。 

五、一方領域之居住者公司自他方領域取得利潤或所得，其所給付之股利或

其未分配盈餘，即使全部或部分來自該他方領域之利潤或所得，他方領

域不得對該公司給付之股利課徵任何租稅或對該公司之未分配盈餘課徵

未分配盈餘稅。但該股利係給付予他方領域之居住者，或與該股利有關

之股份持有與他方領域內之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有實際關聯者，不在此

限。 

第十一條 利息 

一、源自一方領域而給付他方領域居住者之利息，他方領域得予課稅。 

二、前項利息來源地領域亦得依該領域之法律規定，對該利息課稅。但利息

之受益所有人如為他方領域之居住者，其課徵之稅額不得超過利息總額

之百分之十。 

三、源自一方領域而由他方領域居住者受益所有之利息，符合下列規定之ㄧ

者，應僅由他方領域課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與賒銷任何商品或設備有關之利息。 

(二)給付予他方領域政府（包含其所屬行政區或地方機關）、中央銀行或任

何由他方領域政府控制或完全擁有之金融機構之利息。 

(三)給付予他方領域居住者之利息，且與利息有關之貸款或信用係由他方

領域政府（包含其所屬行政區或地方機關）、中央銀行或任何由他方領

域政府控制或完全擁有之金融機構提供保證或保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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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條稱「利息」，指由各種債權所孳生之所得，不論有無抵押擔保及是

否有權參與債務人利潤之分配，尤指政府債券之所得及債券或信用債券

之所得，包括附屬於該等債券之溢價收入及獎金。延遲給付之違約金非

屬本條所稱「利息」。本條利息應不包括任何依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視為

股利之所得。 

五、利息受益所有人如為一方領域之居住者，經由其於利息來源之他方領域

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或他方領域內之固定處所執行業務，且與利息給

付有關之債權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有實際關聯時，不適用第一項至

第三項規定，而視情況適用第七條或第十四條規定。 

六、由一方領域之居住者所給付之利息，視為源自該領域。但利息給付人如

於一方領域內有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而與該利息之給付有關債務之發

生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有關聯，且該利息係由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

所負擔者，不論該利息給付人是否為該一方領域之居住者，該利息視為

源自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所在地領域。 

七、利息給付人與受益所有人間，或上述二者與其他人間有特殊關係，其債

權有關之利息數額，超過利息給付人與受益所有人在無上述特殊關係下

所同意之數額，本條規定應僅適用於後者之數額。在此情形下，各領域

應考量本協定條款之其他規定，依其法律對此項超額給付課稅。 

第十二條 權利金 

一、源自一方領域而給付他方領域居住者之權利金，他方領域得予課稅。 

二、前項權利金來源地領域亦得依該領域之法律規定，對該權利金課稅。但

權利金之受益所有人如為他方領域之居住者，其課徵之稅額不得超過： 

(一)使用或有權使用工業、商業或科學設備所給付之對價，為權利金總額

之百分之五。 

(二)其他情況，為權利金總額之百分之十。 

三、本條稱「權利金」，指使用或有權使用文學、藝術或科學作品之任何著

作權，包括電影及供電視或廣播播映之影片或錄音帶，任何專利權、商

標權、設計或模型、計畫、秘密處方或製造程序，或工業、商業或科學

設備，或有關工業、商業或科學經驗之資訊，所取得作為對價之任何方

式之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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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權利金受益所有人如為一方領域之居住者，經由其於權利金來源之他方

領域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或他方領域內之固定處所執行業務，且與權

利金給付有關之權利或財產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有實際關聯時，不

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而視情況適用第七條或第十四條規定。 

五、由一方領域之居住者給付之權利金，視為源自該領域。但權利金給付人

如於一方領域內有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而權利金給付義務之發生與該

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有關聯，且該權利金係由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負

擔者，不論該權利金給付人是否為一方領域之居住者，該權利金視為源

自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所在地領域。 

六、權利金給付人與受益所有人間，或上述二者與其他人間有特殊關係，考

量使用、權利或資訊等因素所給付之權利金數額，超過權利金給付人與

受益所有人在無上述特殊關係下所同意之數額，本條規定應僅適用於後

者之數額。在此情形下，各領域應考量本協定條款之其他規定，依其法

律對此項超額給付課稅。 

第十三條 財產交易所得 

一、一方領域之居住者轉讓位於他方領域內合於第六條所稱不動產而取得之

利得，他方領域得予課稅。 

二、一方領域之企業轉讓其於他方領域內常設機構營業資產中之動產而取得

之利得，或一方領域之居住者轉讓其於他方領域內執行業務固定處所之

動產而取得之利得，包括轉讓該常設機構（單獨或連同整個企業）或固

定處所而取得之利得，他方領域得予課稅。 

三、一方領域之企業轉讓經營國際運輸業務之船舶或航空器或附屬於該等船

舶或航空器營運之動產而取得之利得，僅由該領域課稅。 

四、一方領域之居住者轉讓股份或其他權益，如該股份或其他權益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價值直接或間接來自於他方領域之不動產，其取得之利得，他

方領域得予課稅。 

五、轉讓前四項以外之任何財產而取得之利得，僅由該轉讓人為居住者之領

域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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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執行業務 

一、一方領域之居住者因執行業務或其他具有獨立性質活動而取得之所得，

僅由該一方領域課稅。但該居住者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他方領域亦得課

稅： 

(一)為執行該等活動而於他方領域內設有固定處所。於此情況下，他方領

域僅得就歸屬於該固定處所之所得課稅。 

(二)相關會計年度中開始或結束之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於他方領域持續

居留或合計居留期間達一百八十三天，他方領域僅得就該居住者於其

領域內執行該等活動而取得之所得課稅。 

二、所稱「執行業務」，包括具有獨立性質之科學、文學、藝術、教育或教

學等活動，與醫師、律師、工程師、建築師、牙醫師及會計師等獨立性

質之活動。 

第十五條 受僱所得 

一、除第十六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規定外，一方領域之居住者因受僱而

取得之薪津、工資及其他類似報酬，除其勞務係於他方領域提供者外，

應僅由該一方領域課稅。前述受僱勞務如於他方領域內提供，他方領域

得對該項勞務取得之報酬課稅。 

二、一方領域之居住者於他方領域內提供勞務而取得之報酬，符合下列所有

規定者，應僅由該一方領域課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該所得人於相關會計年度中開始或結束之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於他方

領域持續居留或合計居留期間不超過一百八十三天。 

(二)該項報酬由非為他方領域居住者之雇主所給付或代表該雇主給付。 

(三)該項報酬非由該雇主於他方領域內之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負擔。 

三、第二項第二款所稱「雇主」，指對工作產出具有權利，且承擔與該工作

執行相關之責任及風險之人。 

四、因受僱於一方領域之企業所經營國際運輸業務之船舶或航空器上提供勞

務而取得之報酬，該一方領域得予課稅，不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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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董事報酬 

一方領域之居住者因擔任他方領域之居住者公司董事會之董事或任何其他類

似組織之職務而取得之董事報酬及其他類似報酬，他方領域得予課稅。 

第十七條 表演人及運動員 

一、一方領域之居住者為表演人，如戲劇、電影、廣播或電視演藝人員或音

樂家，或為運動員，於他方領域內從事個人活動而取得之所得，他方領

域得予課稅，不受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之限制。 

二、表演人或運動員以該身分從事個人活動之所得，如不歸屬於該表演人或

運動員本人而歸屬於其他人，該表演人或運動員活動舉行地領域對該項

所得得予課稅，不受第七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之限制。 

第十八條 養老金 

一、源自一方領域並給付予他方領域居住者之養老金及其他類似報酬（含政

府勞務養老金及社會安全制度給付），僅由前者領域課稅。 

二、給付予一方領域居住者之養老金及其他類似報酬，無論是否基於過去受

僱關係，均適用前項規定。 

第十九條 政府勞務 

一、(一)一方領域、其所屬行政區或地方機關給付予為該領域、行政區或地

方機關提供勞務之個人之薪津、工資或其他類似報酬（養老金除外）

，僅由該一方領域課稅。 

(二)但該等勞務如係由他方領域之居住者個人於他方領域提供，且該個

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該薪津、工資及其他類似報酬僅由他方領

域課稅： 

1.係他方領域之國民。 

2.非專為提供上述勞務之目的而成為他方領域之居住者。 

二、為一方領域、其所屬行政區或地方機關所經營之事業提供勞務而取得之

薪津、工資及其他類似報酬，應適用第十五條至第十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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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學生 

學生或企業見習生專為教育或訓練目的而於一方領域停留，且於訪問該一方

領域期間或於訪問前際為他方領域之居住者，其為生活、教育或訓練目的而

取得源自該一方領域以外之給付，該一方領域應予免稅。 

第二十一條 其他所得 

一、一方領域之居住者取得非屬本協定條款前述各條規定之所得，不論其來

源地為何，僅由該領域課稅。 

二、所得人如係一方領域之居住者，經由其於他方領域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

業或固定處所執行業務，且與該所得給付有關之權利或財產與該常設機

構或固定處所有實際關聯時，除第六條第二項定義之不動產所產生之所

得外，不適用前項規定，而視情況適用第七條或第十四條規定。 

三、一方領域之居住者取得源自他方領域非屬本協定條款前述各條規定之所

得，他方領域亦得予課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二條 雙重課稅之消除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領域之居住者，應依下列規定消除雙重課稅： 

該領域之居住者取得源自他方領域之所得，依據本協定條款之規定於他

方領域就該所得繳納之稅額（如係股利所得，不包括用以發放該股利之

利潤所繳納之稅額），應准予扣抵該領域對該居住者所課徵之稅額。但

扣抵之數額，不得超過依該領域稅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對該所得課徵之稅

額。 

二、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領域有關消除雙重課稅之其他稅法規定，該

領域之居住者應依下列規定消除雙重課稅： 

該領域對其居住者課稅時，得將依據本協定條款規定他方領域得予課稅

之所得項目納入稅基，且准自依該稅基計算之稅額中扣除該居住者在他

方領域已納之稅額。但扣除之數額不得超過扣除前依據本協定條款規定

他方領域得予課稅之所得歸屬之稅額。 

三、一方領域之居住者取得之所得，依據本協定條款規定，該領域准予免稅

者，該領域於計算該居住者其餘所得之稅額時，仍得將該免稅所得納入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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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無差別待遇 

一、一方領域之國民於他方領域內，不應較他方領域之國民於相同情況下，

特別是基於居住之關係，負擔不同或較重之任何租稅或相關之要求。前

段規定亦應適用於非一方領域居住者或非為雙方領域居住者之人，不受

第一條規定之限制。 

二、一方領域之企業於他方領域內有常設機構或一方領域之居住者於他方領

域內有固定處所，他方領域對該常設機構或固定處所之課稅，不應較經

營相同業務之他方領域之企業或居住者作更不利課徵。 

三、本條規定不應解釋為一方領域考量婚姻狀況或家庭責任而給予其居住者

個人基於租稅目的之免稅額、租稅優惠或減免稅規定，應同樣給予他方

領域之居住者。 

四、除適用第九條、第十一條第七項或第十二條第六項規定外，一方領域之

企業給付他方領域居住者之利息、權利金及其他款項，於計算該企業之

應課稅利潤時，應與給付前者領域居住者之條件相同而准予減除。 

五、一方領域之企業，其資本之全部或部分由一個以上之他方領域居住者直

接或間接持有或控制者，該企業在前者領域所負擔之任何租稅或相關要

求，不應與前者領域之類似企業負擔或可能負擔之租稅或相關要求不同

或較其為重。 

六、本條規定僅適用於本協定條款所規定之租稅。 

七、一方領域如未就常設機構匯回其所屬企業之盈餘課徵所得稅，其基於促

進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目的所制定不適用於他方領域居住者企業之常設

機構之法律規定，不得解釋為有本條之適用。 

第二十四條 相互協議之程序 

一、任何人如認為一方或雙方領域之行為，對其發生或將發生不符合本協定

條款規定之課稅，不論各該領域國內法之救濟規定，得向其本人之居住

地領域主管機關提出申訴；如申訴案屬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範疇，

得向其本人為國民所屬領域之主管機關提出申訴，此項申訴應於不符合

本協定條款規定課稅首次通知起三年內為之。 

二、主管機關如認為該申訴有理，且其本身無法獲致適當之解決，應致力與

他方領域之主管機關相互協議解決，以避免發生不符合本協定條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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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稅。達成之任何協議應予執行，不受各該領域國內法任何期間規定

之限制。 

三、雙方領域之主管機關應相互協議，致力解決有關本協定條款之解釋或適

用上發生之任何困難或疑義。雙方並得共同諮商，以消除本協定條款未

規定之雙重課稅問題。 

四、雙方領域之主管機關為達成前三項規定之協議，得直接相互聯繫。 

第二十五條 資訊交換 

一、雙方領域之主管機關於不違反本協定條款之範圍內，應相互交換所有可

能有助於實施本協定條款之規定或為雙方領域、其所屬行政區或地方機

關所課徵任何租稅有關國內法之行政或執行之資訊。資訊交換不以第一

條及第二條規定之範圍為限。 

二、一方領域依前項規定取得之任何資訊，應按其依該領域國內法規定取得

之資訊同以密件處理，且僅能揭露予與前項所稱租稅之核定、徵收、執

行、起訴、行政救濟之裁定之相關人員或機關（包括法院及行政部門）

。上該人員或機關僅得為前述目的而使用該資訊。但得於公開法庭之訴

訟程序或司法判決中揭露之。一方領域取得之資訊，得依雙方領域法律

及提供資訊一方領域主管機關之授權，作其他目的使用，不受前述規定

之限制。 

三、前二項規定不得解釋為一方領域有下列義務： 

(一)執行與一方或他方領域之法律與行政慣例不一致之行政措施。 

(二)提供依一方或他方領域之法律規定或正常行政程序無法獲得之資訊。 

(三)提供可能洩露任何貿易、營業、工業、商業或專業秘密或交易方法之

資訊，或其揭露將有違公共政策（公序）之資訊。 

四、一方領域依據本條規定所要求提供之資訊，他方領域雖基於本身課稅目

的無需此等資訊，亦應利用其資訊蒐集措施以獲得該等資訊。前述義務

應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但不得解釋為他方領域得僅因該等資訊無國內利

益而引用前項規定不提供是項資訊。 

五、第三項之規定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解釋為准許一方領域，僅因資訊

為銀行、其他金融機構、被委任人或具代理或受託身分之人所持有、或

涉及一人所有權利益為由，而拒絕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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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利益限制 

一、一方領域之主管機關如認為授與本協定條款利益將構成本協定條款濫用

，得否准任何人或相關之任何交易適用該等利益。 

二、本協定條款之規定不得解釋為禁止任一方領域適用以防杜避稅或逃稅為

目的之國內法律規定。 

第二十七條 互惠原則 

除另有規定外，本協定條款應嚴格遵守互惠原則 

第二十八條 本協定條款之適用 

一、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於各自領域完成使本

協定條款得以適用之程序後，應相互通知對方。 

二、本協定條款適用於： 

(一)就源扣繳稅款： 

1.在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領域，為後通知發出日所屬年度之次一曆年

一月一日以後實際或轉帳給付之所得。 

2.在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領域，為後通知發出日所屬年度之次一曆年

一月一日以後應付之所得。 

(二)其他稅款，為後通知發出日所屬年度之次一曆年一月一日以後課稅年

度之所得。 

第二十九條 本協定條款適用之中止及終止 

一、本協定條款於一方領域主管機關作出中止或終止決定前仍繼續適用。 

二、依前項作出決定時，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或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應將該決定及本協定條款不再適用於該領域，通知另一方。本協定條款

於雙方領域停止適用於： 

(一)就源扣繳稅款： 

1.在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領域，為通知發出日所屬年度之次一曆年一

月一日以後實際或轉帳給付之所得。 

2.在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領域，為通知發出日所屬年度之次一曆年一

月一日以後應付之所得。 

(二)其他稅款，為通知發出日所屬年度之次一曆年一月一日以後課稅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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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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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3 0 日 

特派伍錦霖為 109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典試

委員長。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7 日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姜仁脩因組織更名，應予免職。 

特任姜仁脩為懲戒法院院長。 

此令自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7 日生效。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2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9 0 0 0 6 4 8 8 0 號 

靜宜大學文學院前院長趙天儀，篤行溫毅，器識淹雅。少歲卒

業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淬勉砥礪，燦然有成。歷任臺灣大學、

國立編譯館、靜宜大學教授暨編纂等職，躬蹈默化薪傳理念，形塑

優質研習風氣，薰沐甄陶，琢玉芬芳。公餘握鉛不輟，偏擅散文新

詩創作，旁及兒童文學論述；描繪底層社會景況，勤抒愛鄉護土情

懷，筆觸真淳樸簡，題材贍逸多元，敷章體調，曉暢清拔，尤以《牯

嶺街》、《變色鳥》暨《風雨樓隨筆》等稱美。復邀集同好籌辦《笠》

詩社，厚植人文感悟鏈結，張拓宏觀知性視野；首闢兒童詩園專欄，

增益磋磨交流管道，意切辭豐，兼容並蓄；瑰才抱德，卓著時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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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獲頒巫永福評論奬、臺中市大墩文學貢獻獎、吳三連文學獎新詩

類等殊榮，銜華佩實，群倫共仰。綜其生平，杏壇立百年惠愛之志，

翰苑揚儒士欽羨之聲，弸中肆外，矩範昭彰。遽聞遐齡殂謝，軫悼

良殷，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嘉念碩彥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 
專 載 

﹏﹏﹏﹏﹏﹏﹏﹏ 

新任總統府、國史館、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及

考試院等政務人員宣誓典禮 

新任總統府、國史館、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及

考試院等 57 員政務人員於本（109）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正在總統府 3 樓大禮堂宣誓，由總統監誓，副總統賴清德、行

政院院長蘇貞昌、考試院院長伍錦霖、總統府秘書長蘇嘉全、第三

局局長李南陽及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顧立雄等在場觀禮。  

宣誓人員包括：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

考選部部長許舒翔、銓敘部部長周弘憲、總統府副秘書長劉建忻、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郭芳煜、國家安全局局長邱國正、

國防部副部長張哲平、張冠群、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陳文政、

蔡明彥、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陳宗彥、外交部政務次長謝武樵、

徐斯儉、財政部政務次長莊翠雲、阮清華、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

蔡清華、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蔡碧仲、經濟部政務次長曾文生、

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材、陳彥伯、勞動部政務次長王尚志、王安邦、



總統府公報 第 7494 號 

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添壽、黃金城、衛生福利部政務次

長何啟功、蘇麗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蔡鴻德、文化部政務

次長蕭宗煌、彭俊亨、科技部政務次長謝達斌、林敏聰、國家發展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游建華、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邱垂正、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許永欽、海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莊慶達、蔡清標、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徐佳青、銓敘部政務次長

郝培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文忠、周皓瑜、

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谷縱‧喀勒芳安、伊萬‧納威 Iwan Nawi、

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鍾孔炤、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顏久榮、行政院主計總處副主計長蔡鴻坤、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副

人事長蘇俊榮、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黃永泰、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吳美玲、國家安全局副局長柯承亨、內政部空中勤務

總隊總隊長井延淵、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署長李伯璋、海洋

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署長黃向文。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9年 6月 26日至 109年 7月 2日 

6月 26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6月 27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6月 28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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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星期一） 

˙主持新任總統府、國史館、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及

考試院等政務人員宣誓典禮 

˙接見第 16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得獎人一行 

˙出席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支援口罩增產有功人員表揚典禮致詞（臺

北市中正區） 

6月 30日（星期二） 

˙蒞臨中華電信 5G啟用典禮致詞暨接受媒體相關時事提問（臺北市

中正區） 

˙蒞臨第 63屆會計師節聯歡晚會致詞（臺北市信義區） 

7月 1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7月 2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9年 6月 26日至 109年 7月 2日 

6月 26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6月 27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6月 28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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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星期一） 

˙陪同總統出席新任總統府、國史館、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

行政院及考試院等政務人員宣誓典禮 

6月 30日（星期二） 

˙參訪黑橋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市南區） 

˙蒞臨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第 14、15屆理事長交接典禮致詞（臺

北市中正區） 

7月 1日（星期三） 

˙出席 109 年全國戶政日慶祝活動頒獎表揚典禮致詞（臺北市中

正區） 

˙蒞臨 FCA創新商務獎頒獎典禮致詞（臺北市信義區） 

7月 2日（星期四） 

˙出席陳文成事件 39週年紀念晚會致詞（臺北市大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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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轉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92 號解釋） 

（內容見本號公報第 8頁後插頁） 

 

 

 

 

 

 

 

 

 

 

 

 



 

   
  

司法院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19日 

發文字號：院台大二字第 1090017996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92號解釋 

 附釋字第 792號解釋 

院長 許 宗 力 

 

司法院釋字第 792號解釋 

解釋文 

最高法院 25年非字第 123號刑事判例稱：「……販賣鴉

片罪，……以營利為目的將鴉片購入……其犯罪即經完

成……」及 67年台上字第 2500號刑事判例稱：「所謂販賣

行為，……祇要以營利為目的，將禁藥購入……，其犯罪即

為完成……屬犯罪既遂。」部分，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1項至第 4項所定販賣毒品既遂罪，僅限於「銷售賣出」

之行為已完成始足該當之意旨不符，於此範圍內，均有違憲

法罪刑法定原則，牴觸憲法第 8 條及第 15 條保障人民人身

自由、生命權及財產權之意旨。 

解釋理由書 

聲請人陳○忠（下稱聲請人一）於中華民國 98年間因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下稱毒品案件），經臺灣板橋地

方法院判決後，檢察官及聲請人一均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上

解 釋 

1



 

訴，該院以 99年度上訴字第 2192號刑事判決撤銷原判決，

改依 98年 5月 20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 98

年毒品條例）第 4條第 1項及第 2項之販賣第一級及第二級

毒品罪論處，復經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633 號刑事

判決以聲請人一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由而駁回確定，

是其聲請應以上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一）。聲請人一主張確定終局判決一所

實質援用之最高法院 25 年非字第 123 號刑事判例（下稱系

爭判例一）要旨謂販賣毒品罪，並不以販入後復行賣出為構

成要件，祇要以營利為目的，將毒品販入或賣出，有一於此，

犯罪即經完成，而以販賣既遂罪論處，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向本院聲請解釋。 

聲請人吳○明（下稱聲請人二）於 99年間因毒品案件，

先後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論

處罪刑。嗣經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並發回更審。經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 100 年度上更（一）字第 56 號刑事判決依

98年毒品條例第 4條第 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論處，復經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3686 號刑事判決以聲請人二之

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由而駁回確定，是其聲請應以上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更審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下稱確定

終局判決二）。聲請人二主張確定終局判決二所適用之最高

法院 67年台上字第 2500號刑事判例（下稱系爭判例二）要

旨謂販賣行為，不以販入之後復行賣出為要件，只要以營利

為目的而購入或賣出，犯罪即為完成，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向本院聲請解釋。 

聲請人鄭○家（下稱聲請人三）於 99年間因毒品案件，

先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重訴字

2



 

第 67號刑事判決，依 98年毒品條例第 4條第 1項之販賣第

一級毒品罪論處，復經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106 號

刑事判決以聲請人三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由而駁回

確定，是其聲請應以上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

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三）。聲請人三主張確定終局判決

三所實質援用之系爭判例一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向本院聲請

解釋。 

聲請人謝○盛（下稱聲請人四）於 99年間因毒品案件，

先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 100年度上訴字第

3579 號刑事判決，依 98 年毒品條例第 4 條第 2 項、第 3 項

及第 4項之販賣第二級、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罪論處，復經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3439 號刑事判決以聲請人四之

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由而駁回確定，是其聲請應以上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

四）。聲請人四主張確定終局判決四所實質援用之系爭判例

一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向本院聲請解釋。 

聲請人陳○明（下稱聲請人五）於 94年間因毒品案件，

先後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7 年度

上訴字第 1104號刑事判決，依 92年 7月 9日修正公布之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 92 年毒品條例）第 4 條第 1 項之販

賣第一級毒品罪論處，復經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292號

刑事判決以聲請人五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由而駁回

確定，是其聲請應以上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為

確定終局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五）。聲請人五主張確定

終局判決五所適用之系爭判例二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向本院

聲請解釋。 

聲請人陳○廷（下稱聲請人六）於 94年間因毒品案件，

3



 

先後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論處罪

刑。嗣經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並發回更審。臺灣高等法院

更審判決，依 92 年毒品條例第 4 條第 1 項之販賣第一級毒

品罪論處，復經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1377號刑事判決

以聲請人六之上訴無理由而駁回確定，是其聲請應以上開最

高法院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六）。

聲請人六主張確定終局判決六維持第二審法院認定其行為

構成販賣毒品，適用之系爭判例二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向本

院聲請解釋。 

聲請人王○焱（下稱聲請人七）於 97年間因毒品案件，

先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

決，論處罪刑。嗣經最高法院撤銷原審關於意圖販賣而持有

第一級毒品部分之判決，並發回更審。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 98年度上更（一）字第 121號刑事判決改以 92年毒品條

例第 4條第 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等論處，復經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400 號刑事判決以聲請人七之上訴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為由而駁回確定，是其聲請應以上開臺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更審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

七）。聲請人七主張確定終局判決七所實質援用之系爭判例

一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向本院聲請解釋。 

按確定終局裁判援用判例以為裁判之依據，而該判例經

人民指摘為違憲者，應視同命令予以審查，迭經本院解釋在

案（本院釋字第 154號、第 271號、第 374號、第 569號及

第 582號等解釋參照）。查確定終局判決二、五及六，適用

系爭判例二；確定終局判決一、三、四及七就系爭判例一，

雖均未明確援用，但由其所持法律見解判斷，應認皆已實質

援用（本院釋字第 582號、第 622號、第 675號、第 6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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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03號及第 771號解釋參照）。次查，系爭判例一及二雖

經最高法院於 101年 8月 7日、8月 21日、11月 6日 101年

度第 6 次、第 7 次及第 10 次刑事庭會議以不合時宜為由，

而決議不再援用，惟前開 7件確定終局判決均作成於上述刑

事庭會議之前，並分別適用或實質援用系爭判例一或二，而

論處聲請人等觸犯 98年或 92年毒品條例第 4條之販賣毒品

既遂罪。是聲請人等之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下稱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要件相符，均應受理。 

又上述 7件聲請案，分別涉及系爭判例一及二，爭點相

同，爰予併案審理，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按刑罰法規涉及人民生命、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或

剝奪，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嚴格遵守憲法罪刑法定原則，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且法律所

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須使一般受規範者得以理解，並具預見

之可能性（本院釋字第 602號解釋參照）。法院解釋適用刑

事法律時，就犯罪構成要件不得擴張或增加法律規定所無之

內容，而擴增可罰行為範圍。法院組織法 108年 1月 4日修

正公布，同年 7月 4日施行前，於違憲審查上，視同命令予

以審查之刑事判例，尤應如此，否則即有悖於憲法罪刑法定

原則。 

查聲請人等行為時適用之 92年及 98年毒品條例第 4條

第 1項至第 4項，分別規定：「（第 1項）……販賣第一級

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 2項）……販賣第二

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3

項）……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 5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4項）……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

刑……。」（本條文嗣後分別於 104 年 2 月 4 日、10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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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兩度修正，惟僅加重處罰之刑度，構成要件均未修

正。） 

按刑罰規定之用語應以受規範者得以理解及可預見之

標準解釋之，始符合刑法解釋之明確性要求，俾能避免恣意

入人民於罪，而與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相符。前開條

文構成要件中所稱之「販賣」一詞，根據當前各版本辭典所

載，或解為出售物品，或解為購入物品再轉售，無論何者，

所謂販賣之核心意義均在出售，均非單指購入物品之行為。 

再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 4條本身之

體系著眼，該條第 1項至第 4項將販賣毒品與製造、運輸毒

品之構成要件併列，並對該三種犯罪態樣，科以相同之法定

刑。由此推論，本條所指之「販賣」毒品行為嚴重程度，應

與製造及運輸毒品相當。所謂製造毒品係將毒品從無至有，

予以生產，進而得危害他人；而運輸毒品係從一地運至他地，

使毒品流通於他地，產生危害。基於同一法理，販賣毒品罪，

應在處罰「賣出」毒品，因而產生毒品危害之行為，蓋販賣

須如此解釋，其嚴重程度始與上述製造與運輸毒品之危害相

當。 

次就毒品條例整體體系觀之，本條例第 5 條及第 14 條

第 1項及第 2項分別定有「『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

「『意圖販賣而持有』罌粟種子、古柯種子或大麻種子罪」，

如該二條文所稱販賣一詞之理解得單指購入，勢必出現僅意

圖購入即持有毒品之不合理解釋結果。基於同條例散見不同

條文之同一用詞，應有同一內涵之體系解釋，益見毒品條例

第 4條所稱之販賣，非得單指購入之行為。 

另本條例第 4條第 6項及第 5條，分別定有「販賣毒品

未遂罪」及「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而就「單純購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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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毒品之犯罪態樣，本條例於第 11條亦定有「持有毒品

罪」之相應規範。亦即，立法者於衡量不同態樣之毒品犯罪

行為，及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

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後，於本條例第 4條第 1項至第 4項、

第 6項、第 5條及第 11條，將販賣毒品、持有毒品之行為，

建構出「販賣毒品既遂」、「販賣毒品未遂」、「意圖販賣

而持有毒品」及「持有毒品」四種不同犯罪態樣之體系，並

依行為人對該等犯罪所應負責任之程度，定其處罰。是依據

前開規定所建構之體系，毒品條例第 4條第 1項至第 4項所

定之「販賣毒品既遂」，解釋上，應指銷售賣出之行為已完

成者而言，不包含單純「購入」毒品之情形。 

又由歷史解釋之觀點而言，自現行毒品條例前身，即 44

年 6 月 3 日制定公布之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下稱 44 年

煙毒條例），就販賣、持有毒品之行為，即採區分「販賣毒

品（或鴉片）」、「販賣毒品（或鴉片）未遂」、「意圖販

賣而持有毒品（或鴉片）」及「持有毒品（或鴉片）」四類

不同之罪名，並由重至輕訂定相應法定刑度之立法模式（44

年煙毒條例第 5條、第 6條、第 7條及第 10條參照）。該條

例其後雖曾經 81 年 7 月 27 日修正公布名稱為肅清煙毒條

例、87 年 5 月 20 日修正公布名稱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全

文修正共 36條，及多次細部修正，惟上述經 44年煙毒條例

所確立之區別販賣毒品及持有毒品犯罪態樣，迄今皆未有變

動。足見從 44年之後，立法者有意將販賣毒品及持有毒品之

犯罪，予以細緻化區分，自始至終，均無意將單純「購入」

毒品之行為，以「販賣毒品既遂」論處。 

由是可知，不論依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及立法者之原意，

毒品條例第 4條第 1項至第 4項所定販賣毒品既遂罪，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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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銷售賣出」之行為已完成，始足該當。如有悖於上開意

旨，擴張或增加法律規定所無之內容，而擴增可罰行為範圍，

即與憲法罪刑法定原則有違。 

系爭判例一稱：「禁菸法上之販賣鴉片罪，並不以販入

之後復行賣出為構成要件，但使以營利為目的將鴉片購入或

將鴉片賣出，有一於此，其犯罪即經完成，均不得視為未遂。」

系爭判例二亦稱：「所謂販賣行為，並不以販入之後復行賣

出為要件，祇要以營利為目的，將禁藥購入或賣出，有一於

此，其犯罪即為完成……屬犯罪既遂。」均認所謂販賣，祇

要以營利為目的，而有購入之行為，即足構成。 

惟毒品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所定販賣毒品既遂

罪，僅限於「銷售賣出」之行為已完成，始足該當，業如前

述。系爭判例一及二，其中關於以營利為目的而一有「購入」

毒品之行為，即該當販賣毒品既遂罪部分，與上開販賣意旨

不符，於此範圍內，均有違憲法罪刑法定原則，牴觸憲法第

8條及第 15條保障人民人身自由、生命權及財產權之意旨。 

聲請人就本解釋之原因案件，得依本解釋意旨，依法定

程序請求救濟，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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